
項次 事業單位名稱/負責人 違反法規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字號 處分日期
處分

金額

1
洪嘉駿即宏騰工程

行/洪嘉駿

性平法第13條第2

項及第36條

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

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

正及補救措施。

雇主不得因員工提出申訴，

予以不利處分。

112年府勞資字

1123932525號
1120510 120,000

2
林晏輝即晏榮商行/

林晏輝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13條第2項

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

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

正及補救措施。

112年府勞資字

1123932531號
1120510 100,000

新竹縣112年4月至5月份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、就業服務法第5條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

業促進法之事業單位名單


